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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豫工信规〔2023〕92号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开展 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河南省制造业头雁

企业培育行动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豫政办〔2022〕

46号）精神，选树一批引领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和带

动“五链”深度耦合的头雁企业，为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提供有力

支撑，根据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制造业头雁

企业综合评价管理办法（2022—2025年）的通知》（豫工信规〔2022〕

61号）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2023年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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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雁企业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申报企业须在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装备、汽车、轻纺、

食品 8大优势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

医药、新能源、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 7大新兴产业

内。重点支持先进超硬材料、铜基新材料、先进合金材料、铝基

新材料、先进钢铁材料、绿色建筑材料、装配式建筑、尼龙新材

料、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集成电路

与智能传感器、光电、先进计算、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先

进工程机械、机器人和数控机床、先进农机装备、航空航天及卫

星应用、节能环保装备、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及卫材、休闲

食品、冷链食品、预制菜、酒饮品、纺织服装、现代家居等 28个

重点产业链“链主”和关键环节企业。

二、申报主体

申报省制造业头雁企业须满足以下条件：

1.河南省境内制造业企业。

2.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装备、汽车、轻纺、食品 8大优

势产业中，2022年度营业收入在 30亿元以上的企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智能网联及新能

源汽车、节能环保 7大新兴产业中，2022年度营业收入在 5亿元

以上的企业。

3.企业生产经营或业务状况良好。

4.截至申报日，企业未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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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违法黑名单”，未被“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

三、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编制《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申请报告》（以

下简称《企业申请报告》）。《企业申请报告》为 N册两部分，

纸张尺寸为 A4或 16开，每部分用彩页隔开并按顺序装订成册。

《企业申请报告》文字描述要简洁明了，复印件要清晰可见。主

要内容如下：

（一）封面内容（见附件）

（二）第一部分 企业基本情况

1.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申请表（加盖企业公章，见

附件）。

2.企业情况简介。

3.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 企 业 申 报 日 在 “ 信 用 中 国 ” 网 站 中 查 询

（http://www.creditchina.gov.cn/）的“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

法失信主体 ”以及 “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 ”网站中查询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查询

结果网页打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5.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的资料真实性并承

担法律责任的声明（见附件）。

（三）第二部分 企业相关证明材料

1.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22年度审计报告（带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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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须涵盖 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申请表评价指标 1

中的数据。

2.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数量，省级及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

项目认定数，省级及以上绿色制造体系项目称号认定数，省级及

以上质量管理称号认定数，须提供认定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复印

件（加盖企业公章）。

3.上市企业或上市后备企业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第三部分 企业其他证明材料

企业省内市场辐射带动能力相关证明（带动省内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及产品清单并加盖企业公章，见附件）。

四、有关要求

（一）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申报采取部门逐级推荐上报和公开

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企业要按照本申报指南和头雁企业管理办

法要求，认真填写《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申请报告》，

如实提供相关数据和申报材料；县（市、区）级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要做好申报头雁企业的推荐上报工作，各省辖市、济源示

范区、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做好评价排序、审核和

公示上报工作，优先支持省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和上市企业申报。

省属企业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向所属地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进行申报。

（二）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要牵头加强对符合申报条件头雁企业现场监督和服务指导工

作，严格把关，切实做好前期企业调研、筛选工作，组织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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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工作。并按档案管理的要求，将企业资料整理存档备查。

（三）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请于 7月 6日 17:00前，将正式推荐文件（含 2023年河南省

制造业头雁企业申报汇总表，按重要性和综合评价排序，见附件）

和企业申请报告一式 2份报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规划处），

同时请一并报送本地区申报企业的 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

申请表（电子版）。

联 系 人：张骏 周知

联系方式：0371—65507625 65509854

附件：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申请报告

2023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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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

申 请 报 告

（N册）

申请单位（盖章）：

企业联系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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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

我公司郑重声明：所提交的 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申

报材料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单位法人代表（签字、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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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单位：个、%、万元

基

本

情

况

所在地区 企业性质 产业类别 所属行业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所属产业链 企业主要产品：（列举 1—5种即可）

评

价

指

标
1

2021年营业收入 2022年营业收入 2021年利润总额 2022年利润总额

2022年资产总额 2022年负债总额 202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

评

价

指

标
2

2022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

2022年利润总额增长
率

202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

重

2022年资产负债率

拥有省级及以上研

发平台数量（累计）

拥有省级及以上新一代

信息技术融合项目认定

数（累计）

拥有省级及以上绿色制

造体系项目称号认定数

（累计）

拥有省级及以上质量

管理称号认定数（累

计）

2022年企业采购总
额

2022年采购省内产业
链上游企业总额

2022年采购省内产业链
上游企业采购率

2022年国内市场占
有率

2022年企业销售总
额

2022年销售省内产业
链下游企业总额

2022年销售省内产业链
下游企业销售率

企业是否为上市企业或上市后备企业 ¡ 上市企业 ¡ 上市后备企业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企业性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2.产业类别及所属行业：优势产业（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装备、汽车、轻纺、食品）；

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节

能环保）。

3.所属产业链：先进超硬材料、铜基新材料、先进合金材料、铝基新材料、先进钢铁材料、
绿色建筑材料、装配式建筑、尼龙新材料、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集成

电路与智能传感器、光电、先进计算、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先进工程机械、机器人和数控机

床、先进农机装备、航空航天及卫星应用、节能环保装备、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及卫材、休闲

食品、冷链食品、预制菜、酒饮品、纺织服装、现代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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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省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产品清单

申请单位（盖章）：

序号 2022年采购产业链上游企业名称 采购内容

1
2
3
4
¨¨¨
序号 2022年销售产业链下游企业名称 销售内容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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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申报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

号

所

属

地

区

企

业

名

称

产

业

类

别

所

属

行

业

所

属

产

业

链

企

业

性

质

企

业

主

要

产

品

202
2年
营

业

收

入

（

单

位：

万

元）

2022
年营业

收入增

长率

（单

位：%）

2022
年利

润总

额

（单

位：

万

元）

2022
年利润

总额增

长率

（单

位：%）

2022年
研究与

试验发

展经费

支出占

营业收

入比重

（单

位：%）

拥有

省级

及以

上研

发平

台数

量（累

计）

拥有省

级及以

上新一

代信息

技术融

合项目

认定数

（累

计）

拥有

省级

及以

上绿

色制

造体

系项

目称

号认

定数

（累

计）

拥有

省级

及以

上质

量管

理称

号认

定数

（累

计）

2022
年资

产负

债率

（单

位：%
）

2022
年国

内市

场占

有率

（单

位：

%）

企

业

法

人

联

系

方

式

企

业

联

系

人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备注：1.所属地区填写县一级行政区划，如郑州市金水区、开封市兰考县等。
2.产业类别及所属行业：优势产业（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装备、汽车、轻纺、食品）；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

物医药、新能源、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

3.所属产业链：先进超硬材料、铜基新材料、先进合金材料、铝基新材料、先进钢铁材料、绿色建筑材料、装配式建筑、尼龙新材料、化工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集成电路与智能传感器、光电、先进计算、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先进工程机械、机器人和数控机床、先进农机

装备、航空航天及卫星应用、节能环保装备、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及卫材、休闲食品、冷链食品、预制菜、酒饮品、纺织服装、现代家居。

4.企业性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5.同一产业领域企业按照重要性和综合评价排序。
6.此汇总表由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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